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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先生：

對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的諮詢文件提出的意見

1.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列罪行非常嚴重，政府按照新法例進行

檢控的權力將獲得擴大，但諮詢文件並未就此等罪行提供詳細內

容，以確保香港市民的公民權利獲得保障。因此，政府有必要提

交白紙條例草案，細列實施第二十三條的詳情，使公眾諮詢的效

用得以發揮。

2. 政府曾多次表示，白紙條例草案等同藍紙條例草案，本人反對此

說法。白紙條例草案旨在取得市民大眾的意見，藍紙條例草案則

意味立法程序經已展開。本人堅決認為，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

前，市民有權知悉該條例草案的詳細內容，並提出意見。

3. 政府曾多次承諾本港市民的基本權力不會受到影響。然而，諮詢

文件所載建議卻對本港市民的生活有 負面的影響，以致有關建

議否定了政府官員給予市民的保證。

4. 政府已公開表示，希望可在 2003年 7月前完成立法程序。本人對此
表示反對。鑒於此法例影響深遠，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前，必須

先由各方就其詳細內容進行深入研究及徹底辯論，而並無必要設

定限期。事實上，《基本法》亦沒有就實施第二十三條設定限期。

5. 諮詢文件第 1.12段載列 “香港特區政府亦已仔細研究各界在回歸前
後就這事提出的意見，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

Justice(國際司法組織香港分會 )、香港人權監察、香港記者協會、
各政黨及立法會議員所提交的意見 ”。儘管如此，在印發諮詢文件
後，上述團體曾對該文件所載內容發出反對聲音，他們的意見明

顯未有獲得考慮。本人促請香港政府在展開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程

序前，全面徵詢該等團體的意見。

6. 關於諮詢文件第 2.10及 2.11段，本人促請政府把有關 “公敵 ”的建議
編纂為成文法則前，先把 “公敵 ”一詞的定義收窄。此外，政府亦
應把 “協助 ”一詞的定義收窄，明文規定何種行為屬 “協助 ”公敵。任
何不包括在該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不會構成該罪行。

7. 第 2.14段建議 “如某人未能於合理時間內採取合理步驟通知警方另
一人犯了叛國罪，則屬干犯此罪 ”。本人認為此建議是完全不可接



受的。舉報叛國罪或可算是市民道德上的責任，但不應成為法律

上的責任。記者在履行其搜集資料的職責時並未通知警方，便會

干犯此罪，此建議會對新聞自由構成威脅。

8. 第 3.6段建議 “訂立特定罪行，懲處以發動戰爭、武力、威脅使用武
力或以其他嚴重非法手段分裂國家的行為 ”。本人促請把 “武力、
威脅使用武力或以其他嚴重非法手段 ”刪除。首先，只應把 “發動
戰爭 ”列作分裂國家罪。其次，第 3.7段已進一步闡釋違法的 “嚴重
非法手段 ”。事實上，並無必要把進行一種行為的人士列作干犯兩
種罪行。

9. 第 4.17段建議 “如任何人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
示或複製任何刊物；或輸入或輸出任何刊物，而知道或有合理理

由懷疑有關刊物若發布，便相當可能會煽動他人干犯叛國、分裂

國家或顛覆的罪行，即屬犯罪 ”。若訂立此一條文，便會嚴重妨礙
資訊流通的自由。本人認為應刪除第 4.17段的建議。

10. 第 5.5段建議 “以發動戰爭、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以其他嚴重
非法手段脅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或廢除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即屬干犯顛覆罪行 ”。基
於上文第 8段所述原因，本人建議政府把 “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
力或以其他嚴重非法手段 ”刪除。

11. 有關第 6.21段所載保護國家機密的建議，本人認為有關當局應按資
料的性質而非來源釐定該等資料是否屬於國家機密。本人並促請

政府把 “國家機密 ”予以明確界定。

12. 第 6.22段建議把非法取得的資料作出未經授權和具損害性的披
露，即屬犯罪。本人認為把國家機密作出未經授權和具損害性的

披露，才屬犯罪；並必須首先把 “國家機密 ”予以明確界定。

13. 有關國家機密的的法例往往對新聞自由構成一定的限制。本人促
請政府把 “國家機密 ”的定義收窄，從而確保本港市民仍可享有新
聞自由及資訊自由。

14. 第 7.15段建議擴大保安局局長的權力，若他 (她 )合理地相信禁制某
組織是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所必需，便獲授權可

禁制該組織。鑒於《社團條例》賦予政府的權力已足以應付該等

組織，本人認為無須擴大保安局局長的權力。

15. 按第 7.16段所述，由於特區政府未能夠斷定某組織是否對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尤其是那些以中國內地為基地，並在香港特區設有附

屬分支的組織，因此，特區政府應依靠中央機關根據其掌握的全

面性資料而所作的決定，作為界定有關組織是否涉及危害國家安

全的準則。本人強烈反對此建議。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在評估所

取得的所有資料後，自行作出判斷。依靠中央機關所作的決定，

只會破壞現行一國兩制的安排。



16. 由於本人認為無須擴大保安局局長的權力，本人亦建議刪除第 7.17
段的建議。

17. 第 7.18段建議有關禁制及宣布一個組織為非法的決定應受上訴程
序約制，而該程序應分為兩個層次    審裁處及法院。本人建
議有關程序只在法院進行，以確保可作出獨立的決定。

18. 第 8.4及 8.5段與擴大警務人員的權力有關。第 8.4段述及懷疑已發
生罪行的關鍵證據，可能因未能及時取得搜查手令而被銷毀。本

人質疑為何警務人員在處理其他嚴重罪行時，仍需取得搜查手

令。本人認為不應單為調查第二十三條的罪行而擴大警務人員的

權力。本人建議刪除第 8.5段的建議。

19. 第 8.6段與擴大警方的財務調查權力有關，本人認為法院應具有此
權力，警務處處長不應獲得授權調查有關的資料。

20. 第 8.7段建議律政司司長就證人令、提交物料令及搜查手令獲得額
外法律權力對付第二十三條的罪行。本人反對擴大律政司司長的

權力。

21. 諮詢文件所述及的所有罪行均具有域外效力，本人認為諮詢文件
所列罪行應只限於在香港作出的罪行。

MF Yan


